
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『榮譽獎勵制度』實施計畫 

壹、目的 

一、啟發兒童的榮譽心，獎勵其向上向善的行為及目的。 

二、以積極鼓勵的方式，培育五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兒童。 

貳、實施原則 

一、以獎勵代替懲罰，以表揚代替責備，積極樹立兒童行為典範。 

二、全校教職員工皆有輔導學生責任，全面推展榮譽制度。 

三、以全校學生為對象，凡合乎給獎標準，及時給予正向積極鼓勵。 

四、強化學生向上向善榮譽心，轉化知情意行的具體實踐。 

參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～六年級學生 

肆、實施辦法 

一、榮譽章之核發分為行政榮譽積點卡及班級榮譽護照兩項： 

（一）行政榮譽積點卡 

1、依各比賽辦法及實行細則核發。 

2、每一格榮譽章相等於積分 1點，在校期間皆屬有效。 

3、輔導室於每學期末前兩週提供獎品供學生以累積積點自由兌換。 

4、第二學期末前辦理摸彩活動，每 3點可兌換一張摸彩券。 

5、積點卡提供獎品兌換，不另製發榮譽狀及禮券。 

（二）班級榮譽護照 

1、由各班級或科任老師依各班自訂辦法核發，核章請使用職章或親自簽

名，並註明給獎事由及日期。 



2、榮譽護照於每學期末前兩週送交輔導室核發榮譽狀。 

3、集滿 10格兌換榮譽狀一張，每學期每位學生最多兌換三張。 

4、兌換榮譽狀，不提供獎品及禮券。 

5、第二學期末前辦理摸彩活動，每 10點可兌換一張摸彩券。 

二、榮譽積點卡由學校另行製發，班級榮譽護照沿用原來之榮譽護照。 

三、榮譽積點卡及榮譽護照由學生自行保管使用，蓋滿時可向輔導室領取新

卡及新護照（一年級入學時發放），卡片上應詳實填寫學生班級、姓名及

座號。遺失或毀損欲兌換新照者，需自行購買，每張 5 元。 

四、榮譽積點卡及榮譽護照應由導師註記持有者姓名，不得轉贈他人。如拿

取他人榮譽護照塗改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除有問題之卡片無效外，並依相

關規定懲處。 

伍、實施期程：該學期當年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7 月 31 日實施（彈性延長前後一

個月）。 

陸、實行細則：班級版由各班自行訂定，行政版如附件。 

柒、經費：由家長會相關經費勻支。 

捌、承辦本計畫業務認真負責相關人員，陳請校長核敘嘉獎一次。 

玖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並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『榮譽獎勵制度』榮譽積點卡實行細則 

行政榮譽積點卡核給項目： 

一、校外性獎勵： 

（一）代表學校參加市級各項比賽（市長署名獎狀）得獎者（一～三名核章 3

格，四～六名 2格，佳作 1格，不含入選）；參加全國性比賽得獎者（一

～三名核章 5格，四～六名 3格，佳作 2格，入選 1格）。 

（二）自行參加公家機關舉辦之比賽（公家機關首長署名獎狀）或該比賽有公

家機關核准文號者：一～三名核章 2格，四～六名 1格。 

（三）民間單位舉辦之比賽：一～三名核章 1格。 

備註：特優比照第一名，優等比照第二名，甲等比照第三名給獎。 

二、校內性獎勵： 

（一）校內各項競賽（經校長核定且未發給其他獎勵者）：一～三名核章 2格，

四～六名 1格。 

（二）教務處： 

1、閱讀小碩士獎：頒發榮譽章 1格。 

（三）學務處： 

1、當選班級模範生核發榮譽章 1格。 

2、當選全市模範生核發榮譽章 3格。 

（四）輔導室： 

1、擔任班級愛心小天使者，每學期核發榮譽章 1格。（每學期至多 3人） 

2、家長參加親職教育講座、班親會及家長會會議活動者，每次核發榮譽

章 1～2格。 

（五）其他經知會輔導室並經校長核定之計畫項目，唯已發給獎勵之項目，不

得再列入；經核定計畫請送副本至榮譽銀行存留。 

三、依本細則得核給項目之核章，由兒童榮譽銀行為之並載明項目日期。 

四、核章項目發生時間需於本學年度內（本年度 8/1至隔年度 7/31）彈性延長前

後一個月為限。 

五、榮譽積點卡除可依點數兌換獎品外，另集滿 3格可兌換一張摸彩券，於第二

學期期末時參加榮譽摸彩。 

六、本實行細則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並呈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